
【附件二】

廢(污)水或放流水取用量申報表

申報
單位

(或團體法人名稱)
身分證或機關
商號統一編號

住(地)址 電話

申報
人

許可
依據

□再生水經營業(依本條例第九條規定取得許可)
□供自行使用者(依本條例第十一條規定取得許可)

案名
□再生水開發案名稱：
□取用下水道系統：

取水構造
物概要

□自然流方式引水      □機械動力抽汲引水      □其他：                 

詳細圖說或說明：

取、引水
地點

座　　標：
地點說明：

水量自動
監測設備
及裝置地
點

水量自動監測設備：

裝置地點座標及說明：

當月用水
日數(日)

月份：　 　年　 　月

當月用水日數：共　 　　日

每日取用
水量紀錄
( 立 方 公
尺)
(民國　年
月)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s6law
註解
中華民國一百十三年十二月十一日經濟部經水字第11360202910號令修正發布第3、4條條文
【法規來源】再生水設施檢查及水量申報辦法§4



廢(污)水或放流水取用量資料申報表(續前頁)

當月取用總水量

(立方公尺)

紀錄(民國　年)

月份：　　月

當月取用總水量：共　　　立方公尺

其他應行

記載事項



再生水供應量資料申報表

再生
水經
營業

(或團體法人名稱)
身分證或機關
商號統一編號

住(地)址 電話

申報
人

許可
依據

□再生水經營業(依本條例第九條規定取得許可)
□供自行使用者(依本條例第十一條規定取得許可)

水量自動
監測設備
及裝置地
點

使用對象：
水量自動監測設備：

裝置地點座標及說明：

當月供水日
數(日)

月份：　　年　　月

當月供水日數：共　　　日

1 2 3 4 5 6 7 8 9 10

每日供應水量
(立方公尺)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每日供應水量
(立方公尺)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每日供應水量
(立方公尺)



再生水供應量資料申報表(續前頁)

當月供應總水量

(立方公尺)

紀錄(民國　年)

月份：　　月

當月供應總水量：共　　　立方公尺

其他應行

記載事項


